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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

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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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

〔2021〕020188 号）已收悉。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水

源”、“公司”或“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

认真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

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一致。 

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加粗） 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 反馈意见落实函问题的回复 

在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

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1-2 

目录 

1、问题一...................................................................................................................... 3 

2、问题二...................................................................................................................... 6 

 

 



 

1-3 

1、问题一 

按照申报材料，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股东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与中

国城乡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同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本次发行，并确定

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20 年 3 月 12 日）。请申请人说明表决权委

托协议是否需要有权国资部门的批准后生效，如需，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董事

会时中国城乡作为发行对象以及采用 2020年 3月 12日为定价基准日是否符合规

定，是否需要重新确定定价基准日。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否需要有权国资部门的批准后生效 

2020年3月11日，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和中国城乡签署了《刘振国、陈

亦力、周念云与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表

决权委托协议》”），前述协议约定的生效需满足的条件中包括“中国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批准乙方本次收购碧水源事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乙方本次收购碧水源交易”。因此，《表决权委托协议》需要有权国资部

门的批准后生效。 

二、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时中国城乡作为发行对象以及采用 2020

年 3 月 12 日为定价基准日是否符合规定，是否需要重新确定定价基准日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提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且发行对象属于下

列情形之一的，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日或者发行期首日：（一）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

其控制的关联人；（二）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投

资者；（三）董事会拟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截至 2020 年 3 月 11 日，中国城乡持有公司 320,762,323 股，其一致行动人

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2,900,000 股，中国城乡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0.55%的股份；中国城乡已委派 2 名董事。但此时碧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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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大股东为原实际控制人文剑平，持股 16.97%。同时，2020 年 3 月 11 日签

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因尚未取得国资委的批准而尚未生效。因此，中国城乡

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尚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与中国城乡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签署的《合

作协议》约定了中国城乡通过接受表决权委托及董事会改组事宜实现对碧水源的

控制并表，并约定了中国城乡认购碧水源非公开发行的新股以实现持有碧水源

22%的股份等事宜。 

对表决权委托的有效期，《合作协议》约定为“如乙方认购碧水源非公开发

行的新股或继续协议受让甲方持有的碧水源股份以达到对碧水源的并表控制能

够实现，《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委托期限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

方实际持股 20%以上，达到对公司的并表控制且成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及控股

股东时止。如碧水源非公开发行的新股未通过证监会审核，并且乙方没有在证监

会未核准碧水源非公开发行事宜之日起 12 个月内行使继续协议受让甲方所持有

的碧水源股份的权利，或碧水源非公开发行的新股通过证监会审核但乙方未在证

监会批准文件有效期内进行认购，《表决权委托协议》自动终止”（注：《合作

协议》中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统称为甲方，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为乙方）。此外，《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与《合作协议》的相

关约定一致，即《表决权委托协议》在中国城乡通过本次发行实际取得碧水源

20%以上股权且成为单一第一大股东并对公司进行并表控制时终止。 

因此，表决权委托安排系因向特定对象发行存在一定的审核周期而作出的短

期过渡性安排，表决权委托事项将于中国城乡通过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

碧水源 20%以上股权并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对公司实现并表控制时自动终止。

中国城乡本次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事项是为了实现对碧水源的控制权为目的。 

因此，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方案，中国城乡通

过认购本次新增股份成为碧水源的控股股东，并以 2020 年 3 月 12 日作为本次发

行的定价基准日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

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属于“（二）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取得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权的投资者”的情形，因此可以 3 月 12 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予以锁价，不

需要重新确定定价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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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2、查阅了公司公告文件，获取了《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与中国城乡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及《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与中

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 

《表决权委托协议》需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时中国城乡作为发行对象以及采用 2020 年 3 月 12 日为

定价基准日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七条

第二款的规定，不需要重新确定定价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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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二 

申请人报告期内存在参股类金融业务公司无锡租赁、中关村科技租赁的情

形，其中无锡租赁已完成股权转让。关于中关村科技租赁，申请人已出具承诺

函，承诺自申请人所持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之日（即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公司所持全部股份的减持，若无法通过该方式完成

全部减持，将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方式完成对所

持中关村科技租赁全部股权的处置。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是否已完成对所持中关村科技租

赁全部股份的减持，如未完成，请说明尚未完成的原因，是否存在障碍，后续

预计能完成全部股份减持的时间。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市流通后至目前的减持工作进展情况 

中关村科技租赁已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取得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关村

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到境外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5

号）。碧水源所持中关村科技租赁的全部股票已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香港联交

所流通上市。 

中关村科技租赁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至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管局”）

办理境外股票变更登记业务，并于 5 月 11 日取得外管局 H 股登记证明。 

碧水源持该登记证明及其他材料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外管局提交资料，于

5 月 28 日获得外管局正式受理碧水源境外股票减持登记业务。外管局于 6 月 22

日完成前述登记业务。 

碧水源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7 月 6 日两次持外管局减持登记回单及其他相

关材料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证券营业部办理 H 股全流通专

户开户手续，于 7 月 7 日专户开立完毕。 

二、减持工作尚未完成的原因 

1、碧水源开立 H 股减持专户前需一定前置审批手续，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



 

1-7 

日起才能开始减持工作。 

2、中关村科技租赁二级市场竞价成交量整体较低 

中关村科技租赁 2021 年 7 月 8 日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共 15 个交易日）的

日均成交量为 221.68 万股，日均成交金额为 208.40 万港币；剔除 2021 年 7 月 9

日的单一交易日的影响（成交量为 3,290.60 万股，成交金额为 3,093.14 万港币）

外，其他交易日的日均成交量为 2.47 万股，日均成交额为 2.35 万港币。 

三、股份减持工作预计不存在重大障碍，预计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减

持工作 

公司已出具承诺函，承诺自公司所持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之日（即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公司所持全部股份的减持。 

公司自做出承诺至今，积极推进中关村科技租赁的处置工作，积极与潜在投

资人进行沟通。公司将按照承诺尽快处置中关村科技租赁股权，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减持工作，预计不存在重大障碍。 

四、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出具的《关于类金融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 

2、取得公司出具的说明，了解公司对中关村科技租赁股权的处理计划、具

体减持措施以及最新的进展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师认为： 

公司已出具关于后续处置中关村科技租赁股权事项的承诺，在承诺出具日起

6 个月内完成中关村科技租赁股权处置工作，公司正在积极与潜在投资者进行沟

通，计划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减持工作，预计不存在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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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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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保荐机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  博         葛  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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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

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

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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